
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学术成果公示流程

若无投诉意见 若有投诉意见

经核查，投诉意见不属实 经核查，投诉意见属实

备注：

①公示内容：作者、学术成果名称、发表刊物与时间、获奖情况、得分情况等。

②公示范围：科研统计成果的奖励；科研成果奖的评审结果；科研先进个人评审结果；系、

部专业带头人期满考核结果；系、部教学科研骨干期满考核结果；职称评审中的科研内容审

核结果；院级课题（含攻关课题、青年课题）的立项等相关项目。

③公示时间：成果公示之日起 3-5 个工作日。

主办部门将需要公示的学术成果递交科研处，科研处汇总，进

行初审，并将初审结果上交给校学术委员会

校学术委员会审核，在全校范围内网予以公示

公示结束，反馈至主办部门 在公示期内，个人或单位以真实身份对公示内容

提出异议，向校学术委员会提供书面异议材料及

必要的证明材料

校学术委员会受理，及时核查

按照《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预防与

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实施办法》，对被投诉

对象及内容进行认定与处理，并将处理

结果对当事人公开

投诉驳回，公示结束后反

馈至主办部门


